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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部分2018年统筹整合财政

涉农资金用途的通知

市财政局、扶贫办、农业局、交通局：

根据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8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调整方案的通知》（芒政办发〔2018﹞94号）文件精神，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计划用于2017及2018年农业产业精准扶贫项目共计4583.47万元，项目由市农业局牵头负责实施。按照目前市农业局收集、统计各乡镇上报的项目完成情况，原计划用于2018年农业产业精准扶贫项目资金形成结余1500万元。为发挥好扶贫资金最大效益，经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，决定将结余资金1500万元调整用于2018年贫困村道路建设（项目建设明细情况详见附表），并做如下要求：一是请市财政局、农业局、扶贫办做好项目及资金调整相关事宜；二是请市财政局及时将资金下达项目实施部门，并严格按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；三是请市交通局要切实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简化报账流程，资金及时形成支出，全面实行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，引导贫困群众参与扶贫项目决策、管理和监督，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，及时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及项目等信息录入“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”。

附件：芒市2018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用途调整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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